
立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

二零一三年二月二十五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

“香港迪士尼樂園最新進展報告＂ 

 

   在 二 零 一 三 年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舉 行 的 立 法 會 經 濟 發 展 事 務

委 員 會 會 議 上，委 員 曾 就 討 上 述 標 題 事 項 進 行 討 論，並 要 求 當 局 及 香

港 迪 士 尼 樂 園 (“樂 園 ”)就 管 理 費 的 計 算 方 程 式 及 自 樂 園 開 幕 以 來 繳 付

華 特 迪 士 尼 公 司 (“迪 士 尼 公 司 ”)的 管 理 費 金 額 和 樂 園 會 否 考 慮 安 排 及

╱ 或 提 供 穿 梭 巴 士 行 駛 樂 園 及 東 涌 之 間 的 事 宜 提 供 補 充 資 料，現 提 供

如 下 ：  

 

管 理 費 的 計 算 方 程 式 及 自 樂 園 開 幕 以 來 繳 付 的 管 理 費 金 額  

 

   香 港 迪 士 尼 樂 園 管 理 有 限 公 司 (“ 管 理 公 司 ”)是 負 責 管 理

及 營 運 樂 園 的 公 司。根 據 政 府 與 迪 士 尼 公 司 的 協 議，管 理 費 的 計 算 方

法 是 與 樂 園 的 財 務 業 績 掛 鈎 。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， 為 鼓 勵 管 理 層 努 力 經

營 ， 做 出 成 績 ， 政 府 取 得 迪 士 尼 公 司 同 意 修 訂 計 算 基 本 管 理 費 的 方

法，即 由 總 收 入 的 百 分 之 二 改 為 扣 除 利 息、稅 項、折 舊 及 攤 銷 前 盈 利

的 百 分 之 六 點 五。自 樂 園 開 幕 以 來 的 管 理 費 金 額 屬 商 業 敏 感 資 料，基

於 政 府 與 迪 士 尼 公 司 的 協 議 ， 有 關 資 料 未 能 對 外 披 露 。  

 

樂 園 會 否 考 慮 安 排 及 ╱ 或 提 供 穿 梭 巴 士 行 駛 樂 園 及 東 涌 之 間  

 

   隨 函 夾 附 由 樂 園 就 考 慮 是 否 安 排 及 ╱ 或 提 供 來 往 樂 園 至

東 涌 之 穿 梭 巴 士 服 務 提 供 的 補 充 資 料 ， 供 委 員 查 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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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 

香 港 迪 士 尼 樂 園 就 會 否 考 慮 及 ╱ 或 提 供  

來 往 樂 園 至 東 涌 之 穿 梭 巴 士 服 務 提 供 的 補 充 資 料  

 

   根 據 香 港 迪 士 尼 樂 園 (“樂 園 ”)的 數 據 顯 示，居 住 於 東 涌 地

區 的 員 工 佔 全 體 員 工 的 6.6 %， 當 中 大 部 分 員 工 均 以 港 鐵 作 為 來 往 樂

園 和 東 涌 的 主 要 交 通 工 具。現 時，樂 園 員 工 除 了 可 以 以 港 幣 520 元 購

買 港 鐵 乘 車 月 票 外 ， 亦 可 以 使 用 由 樂 園 提 供 的 2 元 回 程 優 惠 乘 搭 港

鐵。樂 園 會 繼 續 致 力 為 員 工 安 排 更 佳 的 交 通 配 套 往 返 樂 園，暫 時 未 有

計 劃 安 排 或 提 供 來 往 樂 園 至 東 涌 之 穿 梭 巴 士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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